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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民函〔2024〕6 号

福田区关于加快推进老年社会监护服务中心
相关立法及建设工作建议的办理情况

的报告

市民政局：

唐红等 14 位人大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老年社会监护

服务中心相关立法及建设工作的建议》（市级建议第 20240562

号，以下简称《建议》）收悉，该《建议》对我市优化老年人权

益保护工作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现将我区办理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深刻认同

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，老年人权益保障受

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。设立“老年社会监护服务中心”对满

足老年人需求、保障老年人权益、筑牢社会防线十分必要，也体

现政府的担当和社会的温度。各位人大代表关心民生祉，积极为

全市养老事业“鼓”与“呼”，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，指明了具

体的方向，我们高度重视，也深表感谢。

二、立即行动，坚决落实

收到《建议》后，我区高度重视，详细梳理我区已开展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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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工作，系统研讨落实方案。

（一）对接专业律师研究实施路径

因《民法典》对成年人监护实践的指引不充分，存在未细化

监督人的权限与类别、未对如何防止监护人滥用职权做规定、缺

乏体系化问责机制等问题，这使得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执行面临重

重困难。为进一步厘清法律边界，推动社会监护法治化、规范化

运行，区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、分管负责同志先后与广东星辰律

师事务所、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、广东五维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

座谈交流，探索试点成年人监护制度，推动专业监护人组织，推

动提升和规范监护水平，弥补了现有监护体系的不足。支持由

10 余名资深律师组成的长者法律服务中心发展壮大，推动意定

监护、生前预嘱等长者高频法律事务有序开展，积极寻找社会监

护实施路径。

（二）鼓励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与律工委形成工作合力

区民政局主导成立福田区养老服务行业协会，汇聚 58 家会

员单位，涵盖“医食住行乐”5 类养老服务，发布 5 类 31 项为老优

惠服务清单，丰富服务业态、提高服务品质、延伸服务链条，形

成全行业多元融合、有序发展、良性竞争的良好氛围。积极为区

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与区律工委搭建合作桥梁，推动养老服务行业

和法律行业资源整合，合力推进社会监护工作。

（三）有序推动意定监护保障老年人权益

《民法典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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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

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，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

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。意定监护制度使

得老年人通过这项制度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养老，

照管自己未来能力减弱时的生活、医疗、民事活动等事务。鉴于

社会监护组织和相关制度尚未建立，我区针对老年人社会监护需

要，参考残疾人相关做法，由老年人近亲属或亲朋好友担任监护

人，如无近亲属或亲朋好友，则指定社区居委会作为监护人，切

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积极借鉴先行地区经验做法

拟于时间方便时，专程赴南通市崇川区，考察学习其福利社

会家庭监护能力评定中心做法，借鉴其在社会监护制度、专业人

才的培训、社会各界的合作经验做法，探索出社会监护福田做法。

三、持续跟进，力求实效

下一步，我局将在市民政局指导下，积极会同区相关职能部

门论证和推动“老年社会监护服务中心”建设，进一步完善老年

人权益保障机制，切实提升广大长者及其家庭的幸福感和获得

感。

特此报告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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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民政局

2024 年 3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蒋小波，联系电话：82919798）


